
原政办发〔2023〕33号

原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建立原平市煤矿、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
地方政府领导安全生产包保责任制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

要论述指示批示精神，压实地方政府领导安全生产包保责任，决

定建立我市煤矿、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地方政府领导安全生产

包保责任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

定》，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工作安排部署，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，

有效管控风险，消除事故隐患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。

二、包保责任人员

市政府相关领导（见附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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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包保对象

我市涉及煤矿5座、非煤地下矿山7座和尾矿库12座，具体

包保情况见附件。

四、包保职责

（一）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地方党

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》等有关职责及党中央、国务院

和各级党委、政府关于矿山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，落

实“促一方发展、保一方平安”的政治责任。

（二）按照“三管三必须”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督促、协调有关乡(镇、街道）和部门做好煤矿、非煤地下矿山和

尾矿库安全监管工作，推动矿山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（三）加强调查研究，掌握所包保矿山安全生产基本情况，

了解地下矿山重大风险管控、重大隐患整改等工作信息，防范化

解重大安全风险，及时组织研究解决安全生产突出问题。

（四）深入包保矿山企业，督促指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。每

季度至少深入包保矿山企业督促指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1次，了

解包保矿山安全生产情况，提出工作要求，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和

问题。

（五）协调解决包保矿山企业有关安全生产的其他事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纳入督查督办。将落实政府领导安全生产包保责任情

况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督查督办的重要内容，进行督促检查。



- 3 -

（二）加强考核考评。在对政府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年度考

核、目标责任考核、绩效考核以及其他考核中，应当考核其落实

政府领导安全生产包保责任情况，并将其作为确定考核结果的重

要参考。

（三）进行公告公示。矿山企业要在醒目位置设立公示牌，

标明矿山企业基本信息、日常监管主体部门、政府领导包保责任

人、日常主体监管部门包保责任人和企业主要负责人等信息，并

在市政府网站进行公告公示。

附件：1、原平市2024年煤矿包保责任基本信息

2、原平市2024 年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包保责任基本

信息

3、原平市2024年尾矿库包保责任基本信息

原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2月 2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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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。

原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2月20日印发

共印80份


